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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支持民营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打造新时代民营

经济标杆，我市拟出台《进一步强化民营经济发展人才支持若干措施（试行）》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重点从基础性人才、技能人才和高层次人才三方面

着手，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提出 8 条契合我市现阶段民营经济发

展人才需求的激励支持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引才育才，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超越。

一、基础性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基础性人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2019 年我市出台鼓励产业急需高校毕业生来泉就业创业实施意见，本科生按每

人每月 600 元、硕士研究生按 800 元进行补助。截至 2020 年底，已吸引 2 万

多名高校毕业生来泉就业创业，有力支持了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在原有

安居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叠加政策红利，新增每人每月不超过 600 元的社保补助

政策，让高校毕业生每月工资 5000 元左右。

（一）安居补助。在泉州企业、引进的科研院所就业或自主创业，年龄 35

周岁以下的产业急需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生实行安居补助。分别给予硕士研究生

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中科院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和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机构



发布的最新排名同时排在前 500 名的大学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 800 元安居补助，

其他所学专业符合《泉州市高校毕业生产业急需专业目录》的本科生每人每月

600 元安居补助，最多发放 24 个月。

（二）社保补助。在泉州企业、引进的科研院所就业或自主创业，年龄 35

周岁以下的产业急需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生实行社保补助。不论户籍、不论居住

地，只要在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交部分全额予以发放，每人每月不

超过 600 元，最多发放 24 个月。

二、技能人才。技能人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石。目前，我市技能人才 81.66

万，其中高技能人才 14.7 万，从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技能人才总量不足，

特别是结构不优、素质不高问题比较突出，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2019 年 645

万）总量比例为 12.66%，《若干措施》提出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教育、高

技能人才自主认定和产业人才表彰奖励等措施，补齐技能人才短板，进一步提升

人才培养与产业契合度。

（一）强化技能人才培养。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推行“电子培训券”，

开展职工技能“大培训”“万名名师带高徒”活动，2021 年计划培训技能人才

5 万人次，给予每人 500-3000 元的培训补贴。

（二）发展职业技工教育。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和“二元”

制。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支持市高级技工学校升格为泉州技师学院。建立全市一

体化发展的产教融合协同机制，设立线上公共服务平台；2021 年培育建设 25

个产业学院、2 个产教融合联盟（集团）、4 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探索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办学，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



有相应权利，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创建民办技师学院。力争至 2023 年，建设 1-2

所技师学院。

（三）自主认定高技能人才。开展高技能人才自主认定试点工作，对企业生

产实践中有绝招绝活、业绩突出、贡献较大，被行业或企业公认达到高级工、技

师水平的技能劳动者，可认定为高级工或技师。经认定的高级工或技师，在企业

工作期间，由各地或企业给予一定的生活、住房补助。2021 年遴选高技能人才

自主认定试点企业 100 家，全年认定高技能人才 1000 名。

（四）建立产业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建立以政府表彰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

奖励为主体和社会力量奖励为补充的产业人才奖励制度。推广“以赛代评”“以

赛选才”模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按规定给予相应的

荣誉和奖励。

三、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引擎。2017 年我市实施人

才“港湾计划”，大力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取得良好成效。截至 2020 年底，

已认定 14969 人，其中引进 921 人。《若干措施》从人才医保待遇、博士创新

平台、引才奖励方面提出激励措施，进一步增强人才获得感，吸引各类人才来泉

安居乐业。

（一）提高人才医保待遇。对到我市就业创业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医疗保障

优待，第一层次人才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特殊病种门诊发生的目录内医疗

费用给予全额报支，目录外医疗费用按 90%报支；普通门诊目录内费用给予全

额报支、目录外报支 40%。第二、三层次人才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特殊

病种门诊发生的目录内医疗费用给予全额报支，目录外医疗费用按 75%报支；



普通门诊目录内费用给予全额报支、目录外报支 30%，年度内实际报销累计每

人不超过 8000 元。

（二）设立博士创新平台。支持企业申请设立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对于

新获批设立科研工作站的，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建站资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每招收一名博士后科研人员，给予一次性 3 万元培育资助。成立博士人才联盟，

分领域设立博士人才智库，采取项目资助等方式，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科研项

目攻关提供智力支持。

（三）鼓励机构招才引智。支持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相关社会团

体以及海内外引才机构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对引进对象被认定为泉州市引

进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分别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一次性最高 10 万元、15

万元的引才奖励。对为我市企业引进初次来泉稳定就业且取得大中专院校学历证

书（职业资格证书）劳动力或熟练工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给予每引进 1

人 1000 元奖励补贴。

（四）推动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提质扩面。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凭能力、

质量、实绩、贡献自主评价人才，通过自主评价认定的市级高层次人才，同等享

受相关人才政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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